
奉新县财政局关于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奉新工业园区智慧环保安全应急管理平台项目（招标编号：中大-FX2019-006）投诉处理决定书
                 奉财购诉[2019] 2 号
深圳市科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诉人：深圳市科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波    电话：0755-26995090
代理人：张旺        电话：15920038208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区朗山路16号华瀚创新园D402                                                                                                                                                                                                                                                                                                                                                                                           
被投诉人1：江西奉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邮
联系人：周铭/金银银
电话：13907953720、13879582810
地址：奉新县工业园区
被投诉人2：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相云/邓菁
电话：17770572466、15797684086
地址：奉新县滨河东路360号
投诉人对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奉新工业园区智慧环保安全应急管理平台项目（招标编号：中大-FX2019-006）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5月6日向我办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可信云混合云解决方案（公有云、私有云）评估认证中，涉及到了限制特定专利、特定品牌、特定供应商等法规禁止的要求。
2、招标文件对多种设备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经核实建设内容清单中园区全景摄像机、热成像双光谱中载云台摄像机、周界智能分析设备、人车抓拍机、站房周围及采样口摄像机、磁盘阵列、LED大屏、视频矩阵器均为海康参数，而国内其他主流厂商均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包括大华、宇视、华为等主流厂家，因此招标文件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的问题。
3、关于“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技术分-软件厂商 2 所投软件厂商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证书、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证书、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证书、软件企业证书、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证书、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资质一级证书，完全具备得6分。缺少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与“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商务分-投标人实力  4 投标人（含其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得3分，乙级资质得1分，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者不得分。”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资质证书已于2014年取消，加分项要求“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资质”有违相关要求。本项目非涉密项目，但多次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作为评分项，存在一个资质多次加分的情况，有排他性。
被投诉人称：
1、应采购人需求，且考虑到平台数据中心关键数据的重要性，为保证整套平台系统数据高可用，降低数据丢失风险。数据存储持久性不能低于99.9999996%，业务可用性不能低于99.998%均为云平台数据中心最低要求。这是采购方对系统的要求，而且云服务是开放的。参与公司完全可以去选择部署在符合要求的云平台上。
2、在招标文件的采购清单中，对采购设备的技术参数的限定，是采购人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做出的选择。采购人可以依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决定产品和安装在项目实施中孰轻孰重并以此设定审查及评审重点，且经核实该项要求有3家以上厂家满足，不存在倾向性，排他性。且并未涉及特定专利、特定品牌、特定供应商等法律禁止的要求，也不涉及专有技术。
经调查：
关于投诉事项1、2：我办在收到投诉书后，就投诉书涉及的技术参数等向有关专家进行了咨询，现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责令采购人修改招标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关于投诉事项3：依据《政府采购投诉和质疑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条“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规定，我局决定予以驳回。

[bookmark: _GoBack]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奉新县财政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抄送：江西奉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江西中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